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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衛部醫字第1071660970號函(1071661322-1.pdf)

主旨：本部107年2月22日衛部醫字第1071660970號函有關民間機

構投訴「性傾向扭轉(迴轉)治療」一案，請轉知所轄機構

及醫事人員遵照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部函(如附件)說明五略以：「性傾向並非疾病，醫學

、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上均無所稱之『性傾向扭轉(迴轉)治

療』，爰該行為不應視為治療，也不應歸屬為醫療行為。

如有任何機構或人員執行『性傾向扭轉(迴轉)治療』，應

依據實質內容、事實，認定是否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或刑法第304條『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

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』強制罪等相關法規處辦」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

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、臺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、臺

灣精神醫學會、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、台灣兒科醫學會、台灣臨床心理學

會、臺灣諮商心理學會、臺灣心理治療學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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